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花蓮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9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林應懿

傳真：03-8462776

電話：03-8462860 分機228

電子信箱：yeedaisy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4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6007362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教師經臺閩介聘至臺中市國小及幼兒園之注意事項，

如欲申請106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

聘至該市服務者，宜審慎考慮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06年4月19日中市教小字第106003

2240號函辦理。

二、考量人事公平與特殊專長資格教師需求條件，經本（106

）年度臺閩地區教師介聘作業成功調入至臺中市之國小專

任輔導教師及加註英語專長教師，規範如下：

（一）專任輔導教師：應實際服務滿5年以上始得申請轉任

校內其他類別教師。

（二）英語專長教師：應實際服務滿5年以上始得申請轉任

校內其他類別教師。

三、另該市分別於大安區大安國小、石岡區石岡國小、沙鹿區

鹿峰國小、和平區中坑國小、和平區梨山國中小(小學部)

、東勢區新盛國小、龍井區龍海國小、豐原區豐原國小及

霧峰區僑榮國小等9校配置30名國小英語專長巡迴教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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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學年需配合該局安排擔任2-3校之英語教學及協助推展相

關活動，為前述英語專長巡迴教師倘無加註英語專長教師

證書者，僅能以普通教師身分申請臺閩地區教師介聘作業

，倘調入該缺之外縣市教師未具英語專長資格者，該局將

另行調整該師至同一行政區或鄰近行政區之學校服務；倘

調入之教師具英語專長資格者，應擔任該市國小英語專長

巡迴教師。

四、此外，該市106學年度計有和平區中坑國小、太平區東汴

國小及和平區博屋瑪國小(原達觀國小)辦理實驗教育計畫

；自106學年度新設梧棲區善水國民中小學，招收學生係為

家庭失功能之中輟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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